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保障本项目（南沙城市文化展厅）在紧急情况下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疏散通道畅通、应急救护高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等法律法规，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项目所有区域（含地下车库、展厅、办公区、公共空间等）的日常管理及紧急状态下的疏散与救护工作。
第三条 核心管理原则：确保通行空间路线畅通、视野清晰，保障紧急状态下人员快速安全撤离与救护工作高效开展。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成立应急指挥部，由项目物业负责人担任总指挥，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主要职责：
1. 组织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
2. 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和培训；
3. 紧急状态下统一指挥疏散和救护工作；
4. 检查督促疏散通道和应急设施的日常维护。
第五条 组建义务消防队和应急救护小组，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专业培训和实战演练。
第三章 通行空间与疏散路线管理
第六条 疏散通道畅通保障
1. 所有疏散走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前室必须24小时保持畅通，严禁堆放任何物品、杂物或设置任何影响通行的障碍物。
2. 疏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严禁锁闭、堵塞或遮挡，确保紧急状态下可从内部轻易推开。
3. 展厅、会议室等人员密集场所，座位排列不得挤占疏散通道，主通道宽度不得小于3.0m，次通道宽度不得小于1.4m。
4. 地下车库疏散通道严禁停放车辆或堆放物品，通道宽度不得小于4.0m。
第七条 视野清晰保障
1. 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上方严禁悬挂任何遮挡视线的广告牌、装饰物或宣传品。
2. 疏散指示标志必须设置在醒目位置，高度一致，间距合理，确保在任何位置都能清晰看到至少两个方向的疏散指示。
3. 转角处、交叉路口等视线受阻区域，必须设置转角镜或增加疏散指示标志，确保视野通透。
4. 严禁在疏散通道两侧设置影响人员视线的大幅面展板、雕塑或景观小品。
5. 应急照明系统覆盖所有疏散通道，照度不低于5lx，确保断电情况下视野清晰。
第八条 标识系统管理
1. 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标志、应急照明灯必须保持完好有效，每月至少检查一次。
2. 地面疏散导流线应清晰完整，无磨损、无遮挡。
3. 楼层平面图及疏散路线图应在各层电梯厅、楼梯间入口等显著位置设置，图上标明“您在此处”位置。
第四章 应急救护设施管理
第九条 急救器材配置
1. 主入口大厅、展厅、办公区、运动场地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急救箱（医药箱），箱内配备常用急救药品和器材，由专人管理，每月检查补充。
2. 建筑主入口及展厅内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位置显著，标识清晰，确保紧急状态下可快速取用。
3. 运动场地（篮球场、网球场）周边设置急救点，配备担架、急救包等器材。
第十条 无障碍救护保障
1. 无障碍通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必须保持畅通，确保救护人员及设备可顺利通行。
2. 建筑主入口及室外广场设置**应急救护集结点**，位置平坦开阔，便于救护车辆停靠和伤员转运。
3. 室外场地设置应急救护车辆专用通道，确保救护车可直达建筑各主要出入口。
第五章 日常检查与维护
第十一条 每日巡查
物业安保人员每日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第十二条 月度检查
每月组织一次全面检查，重点检查：
1. 疏散通道是否被占用、堵塞；
2. 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完好；
3. 应急照明是否正常工作；
4. 防火门是否完好、自闭器是否有效；
5. 急救箱、AED等器材是否齐全有效。
第十三条 隐患整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重大隐患应立即停止相关区域使用直至整改完成。
第六章 应急响应程序
第十四条 火警及紧急情况处置
1.第一发现人应立即按下最近的手动报警器，并拨打消控室电话报警。
2.消控室接到报警后，立即确认火情，启动应急广播和疏散指令，同时拨打119报警。
3.应急广播应清晰、平稳，重复播放，告知人员疏散方向和安全注意事项。
第十五条 疏散引导
1. 各楼层疏散引导员立即就位，引导人员沿疏散通道迅速撤离。
2. 疏散过程中应保持秩序，防止拥挤、踩踏，优先帮助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
3. 所有人员应疏散至室外安全区域（应急救护集结点），各部门负责人清点人数并上报。
第十六条 应急救护
1. 应急救护小组携带急救器材赶赴现场，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处置。
2. 重伤员立即由救护车送往医院，轻伤员在救护集结点进行初步处理。
3. AED设备由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操作使用。
第七章 培训与演练
第十七条 全员培训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应急疏散和救护知识培训，内容包括：
1. 疏散通道位置和疏散路线；
2. 灭火器和消火栓的使用方法；
3. 急救箱和AED的使用方法；
4. 应急报告程序和疏散引导职责。
第十八条 应急演练
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全要素应急疏散演练，模拟真实火情和伤员救护场景，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部门协同配合能力。
第十九条 评估改进
演练结束后组织评估，针对暴露出的问题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和管理制度。
第八章 奖惩与责任追究
第二十条 对认真执行本制度、在应急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制度，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遮挡疏散指示标志，擅自动用急救器材等行为，视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等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项目物业管理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特别强调：通行空间路线畅通、视野清晰是保障紧急状态下人员安全疏散和应急救护高效开展的生命线，全体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互相监督，共同维护。
